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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新再生能源法(EEG 2017) 

─新法實施後，德國對再生能源的財政補貼方式，將從過往的固定

收購價格制度，轉換為以市場競爭為導向的拍賣競標制度 
 

張瓊之 
國家能源發展策略規劃及決策支援能量建構計畫 

工業技術研究院 綠能與環境研究所 

 

摘要 

德國自 2000 年實施再生能源法(Erneuerbare Energien Gesetz, 

EEG)迄今已 18年，再生能源於初級能源消費之占比自 2000年的 1.3%

逐年成長至 2016 年的 12.6%；其中，又以電力部門消費之增長最為

顯著，2000 年僅 6.6%，至 2016 年已達 31.7%；在供熱部門方面，也

自 2000 年占比 4.7%增長至 2016 年的 13.4%；運輸部門雖然在近五

年成長較為緩慢，2016 年占比 5.1%，然相較 2000 年僅 0.7%亦有增

長。 

再生能源法(EEG)實施期間歷經多次修訂，大致可劃分為「固定

收購制度擴張(2000-2009)」、「固定收購制度調整(2009-2014)」、「財政

補貼機制轉型(2014-2017)」三個時期。2017 年 1 月 1 日正式實施的

再生能源法(EEG 2017)規定，政府將不再以固定價格收購再生能源電

力為主要激勵措施，而是透過拍賣競標機制給予經濟補貼。德國的再

生能源發展自此已進入嶄新的市場競爭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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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言 

德國長期以火力發電為主，二戰後經濟的快速增長帶來了能源消

費的快速增長以及空氣環境的惡化，主要化石能源消費進口依存度也

居高不下。為強化能源安全、減緩溫室氣體排放、逐步邁向非核家園，

德國自 1980 年即著手規劃能源轉型，希望藉由再生能源發展，減少

對煤炭、石油、天然氣及核電的依賴。經由多年努力，德國已成為世

界頂尖再生能源發展國家，根據國際再生能源總署(IRENA)資料顯

示，德國風機裝置容量高居世界第三位，僅次於中國大陸與美國；太

陽能裝置容量亦高居世界第三位，僅次於中國大陸與日本[1]。德國能

有今日轉型成就，再生能源法(EEG)是功不可沒的重要法案之一。 

德國於 2000 年發布再生能源法，確立了以固定收購價格制度為

主軸的再生能源電力激勵政策，也奠定了再生能源發展的法律基礎。

此後德國依據國情及技術發展狀況，在發展目標、再生能源固定收購

定價、市場交易機制、配套措施等方面不斷進行修訂和完善，有效推

動再生能源發展。最近，於今(2017) 年 1 月 1 日正式實施的新再生能

源法(EEG 2017)，正透過兩個面向的改革來持續推動能源轉型： 

(一) 將透過拍賣競標程序補助再生能源發電，補貼金額的多寡訴

諸市場競爭機制，而不再是由政府訂定； 

(二) 使再生能源擴張與電網基礎設施佈建同步發展，以確保再生

能源電力能送達終端用戶並有效地利用。 

本文首先概述德國再生能源發展近況，其次整理再生能源法修訂

歷程，並說明於今(2017)年元旦正式實施的新再生能源法(EEG 2017)

與過往版本差異之處，以做為我國未來研擬再生能源推動政策之參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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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德國再生能源發展近況 

依據德國再生能源統計工作小組(AGEE-Stat)[2]的資料顯示，

2016 年再生能源於初級能源消費之占比達 12.6%，如圖 1 所示。而

在電力生產部分，根據德國聯邦經濟及能源部(BMWi)公布資料顯示，

2016 年德國再生能源總計裝置容量高達 104,024 MW，並為德國境內

貢獻了 29%的電力生產[3]。 

 
資料來源：[2] 

圖 1、德國初級能源結構(2016 年)  

在 2016 年，再生能源共計為德國供應了 386.3 兆瓦小時(Tera Watt 

hour，以下簡稱 TWh)的能源，其中約 49%(188 TWh)用於電力消費，

約 43%用於供熱(168 TWh)，其餘約 8%用於交通運輸(30 TWh)。 

觀察再生能源近五年於電力、供熱、運輸部門消費的占比變化，

可發現 2012-2015 再生能源電力生產成長快速，然 2016 年成長趨於

停滯，如圖 2 所示，電力部門消費的再生能源占比僅從 2015 年的

31.5%略微上升至 2016 年的 31.7%；供熱部門的再生能源占比略微下

降了 0.1 個百分點至 13.4%；而運輸部門也下降 0.1 個百分點至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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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2] 

圖 2、德國再生能源於電力、供熱及運輸部門之占比(2012-2016 年) 

在技術類別部分，生質能是德國最主要的再生能源供應來源。以

2016 年而言，其佔再生能源總供應量約 59%；特別是在供熱及運輸

部門，生質能分別佔該部門再生能源供應量的 88%和 89%。而在電力

部門方面，風力、太陽能和水力發電佔再生能源供應量的 73%，其中

又以風力為最大宗，其次依序為生質能、太陽光電及水力。德國 2016

年各類再生能源於電力、供熱及運輸部門之占比如圖 3 所示。 

 
資料來源：[2] 

圖 3、德國再生能源於電力、供熱及運輸部門之占比(201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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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簡要概述再生能源於電力、供熱及運輸部門之供應概況： 

(一) 電力部門 

2016 年，各類再生能源於德國電力消費之占比如圖 4 所示。 

 
資料來源：[2] 

圖 4、德國電力部門之再生能源結構(2016 年) 

1. 風力：風力是德國最主要的再生能源電力供應來源，截至 2016

年底，風力發電裝置容量共計 49,534 MW，其中 91.6%為陸

域風機(45,384 MW)，8.4%為離岸風機(4,150 MW)。德國風力

發電在 2015 年創下歷史新高，儘管 2016 年風力發電裝置容

量與 2015 年相比增加了 4,140 MW，但由於天候條件不如

2015 年，2016 年發電量 77 TWh，較 2015 年減少；另外，相

較於陸域風力，離岸風力產量正積極發展中，電力生產從 2015

年的 8.3 TWh 增加至 2016 年的 12.4 TWh，成長近五成； 

2. 生質能：截至 2016年底，生質能發電裝置容量共計 7,578 MW。

2016 年供電約 51.6 TWh，與 2015 年相比增加 2.5%(1.3 TWh)，

其中沼氣發電較 2015 年增加 3.5%( 32.4 TWh)，固體生質燃

料較 2015 年減少 0.3%(11 TWh)，生質廢棄物較 2015 年增加

4%(6 TW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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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太陽光電：截至 2016年底，太陽光電發電裝置容量共計 41,275 

MW。2016 年太陽光電發電量與 2015 年相比減少了 1.4%(0.6 

TWh)至 38.2 TWh，其佔再生能源總電力生產的 20.3%，相較

2015 年的 20.7%略為下滑，主因為日照時數較短。2016 年太

陽光電新增裝置容量為 1,476 MW，與 2015 年大致相同，然

僅為新增裝置容量創紀錄的 2012 年(7,604 MW)的五分之一，

主因為2014年再生能源法修法導入「部署走廊(Ausbaupfade)」

所致，將於後段文章說明之； 

4. 水力：截至 2016 年底，水力發電裝置容量共計 5,598 MW。

水電發電量為 21 TWh，2016 年發電量較 2015 年顯著增加

10.7%，為電力消費部門貢獻 11.2%的再生能源； 

5. 地熱：截至 2016 年底，地熱發電裝置容量共計 39MW。2016

年發電 0.15TWh，僅貢獻了 0.1%的再生能源電力。 

(二) 供熱/製冷部門 

2016 年再生能源於供熱及製冷部門之占比較 2015 年些微下降

0.1 個百分點至 13.4%，但能源消費量比 2015 年(158.7 TWh)增加

5.9%，達到 168.1 TWh。技術類別部分，生質固體燃料是德國再生能

源供熱/製冷的最主要來源(114.5 TWh)，其次為沼氣(17.4 TWh)及生質

廢棄物(11.8 TWh)。由於天氣條件，太陽能熱能的貢獻在 2016 年略微

下降 0.1 個百分點，達到 7.8 TWh；地熱能的發電量增長 8.4%至 12.3 

TWh。德國 2016 年各類再生能源於供熱/製冷部門之貢獻如圖 5 所

示。 

關於德國再生能源於供熱/製冷之推動，另有再生能源熱能法案

(Geset Z zfFörderungErneuerbarer Energien imWärmebereich, 

EEWärmeG)實行之，短期目標為 2020 年再生能源熱能之貢獻占比增

加到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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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2] 

圖 5、德國供熱/製冷部門之再生能源結構(2016 年) 

(三) 運輸部門 

運輸部門是再生能源貢獻占比最低的部門，2016 年占比為 5.1%，

由於交通運輸部門的總體能源消費增長，且在對化石燃料需求成長

下，再生能源比 2015 年下降了 0.1 個百分點。2016 年，生物燃料於

運輸部門的消費量維持在一個穩定水準，達 29.9 TWh。其中主要是

生質柴油(20.8 TWh)，其次是生質乙醇(8.6 TWh)、生質甲烷(0.4TWh)；

而用於交通運輸部門電力供應的再生能源達 3.6 TWh，貢獻占比為

10.7%，未來隨著再生能源發電的不斷增長，也帶動著運輸部門電力

消費量的持續增長。德國 2016 年各類再生能源於交通運輸部門之貢

獻如圖 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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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2] 

圖 6、德國運輸部門之再生能源消費結構(2016 年) 

三、 德國新再生能源法(EEG 2017) 

(一) 德國再生能源法發展歷程 

德國「再生能源法(Erneuerbare Energien Gesetz, EEG)」的前身為

「饋入電網法(Strominspeisgesgesetz, StromEinspG)」，該法於 1991 年

元旦生效，並被視為各國推動政府電力收購制度(Feed-in Tariff, FIT)

的典範。2000 年 4 月 1 日，再生能源法(EEG 2000)取代饋入電網法，

成為德國推廣再生能源於電力部門發展的最主要政策。 

再生能源法(EEG)在 2000 年首次實施時有以下四項規定： 

1. 再生能源電力生產者將獲得固定報酬 20 年，並可被優先併網

使用； 

2. FIT 固定收購費率將會以固定比率逐步下調，以激勵再生能

源電力生產者降低其成本； 

3. FIT 非由政府資助，而是由電力市場及消費者支付，再生能源

直接在市場上銷售並獲得市場價格，而市場價格與 FIT 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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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差額，係以附加費(EEG-surcharge)之形式對消費者徵收。德

國政府向家戶消費者和小規模行業徵收附加費，能源密集型

產業以及自產自消電廠運營商則免予徵收。 

再生能源法(EEG)修法歷程中，又以 2014 年的修法為一重要分水

嶺，其重要變革如下： 

1. 由長期固定的電力收購制度，轉換為以市場競爭為導向的拍

賣競標制度：歐盟於 2014 年提出 2014-2020 年「環境保護及

能源指導原則(EEAG 2014-2020)」，除了為達成 2020 年 20-20-

20 之目標外，並力求導正因再生能源補貼而導致的市場扭曲

現象。德國 2014 年的修法，係依循 EEAG 之指導原則，對於

國內再生能源的補貼機制進行修正，也是德國決定透過補貼

機制改革，使再生能源與傳統能源進行公平競爭的嶄新階段。 

2. 控制新增再生能源裝設速度：考量技術發展相對成熟的陸域

風力、太陽光電、生質能，其新設裝置容量增長快速，基礎電

網設施擴建進度不及恐導致資源無法有效利用，逐年增加的

再生能源附加費對消費者而言亦是沉重負擔。因此，2014 年

的修法導入「部署走廊(Ausbaupfade)」，即透過規範成熟再生

能源技術每年度的新增裝置容量上限，以俾在再生能源部署

與電網基礎設施的開發速度之間取得平衡；而政府將依據新

增裝設容量符合該年度部署走廊之程度，因應調整固定收購

費率，可視之為緩衝市場誘因與財政負擔的「呼吸器(Atmende 

Deckel)」，以做為部署走廊之配套機制； 

3. 附加費徵收辦法修訂：有鑑於歐盟委員會於 2013 年 12 月，

曾針對德國提供能源密集型用戶附加費減免之措施，是否違

反歐盟國家援助規則一案進行深入調查。在 2014 年修法實施

下，可獲得減免附加費徵收的能源密集型產業數目，雖由 2005

年的 297 家增加到 2014 年的 2,098 家，但這些公司將不再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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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除在徵收名單之外，而必須支付 15%的再生能源附加費用

[3]。 

德國再生能源法(EEG)歷經 2004、2009、2012、2014、2016、2017

年多次修改，在此期間為加速太陽光電推動，也曾於 2000、2003、

2010、2011、2013 年針對太陽光電實行激勵措施[4]。本文將德國再生

能源法(EEG)修訂歷程劃分為「固定收購制度擴張(2000-2009)」、「固

定收購制度調整(2009-2014)」、「財政補貼機制轉型(2014-2017)」三個

時期，並將重要變革摘要整理如表 1 及圖 7 所示。 

表 1、德國再生能源法(EEG)修訂歷程 

 
法案名稱 

(年份) 
重要變革說明 

固定

收購

制度

擴張

期 

StromEinspG 
(1991) 

 併網優先權：再生能源電力得以優先併網及調度

使用 

EEG 
(2000) 

 建立長期固定收購費率制度：針對不同再生能源

技術類別，提供固定收購費率 20 年 
 提高太陽光電固定收購費率，激勵太陽光電系統

裝設 
 徵收再生能源附加費：以再生能源附加費形式向

電力消費者徵收 FIT 資助費用 

EEG 
(2004) 

 設定中長期再生能源發展目標：2010 年再生能源

佔電力消費達 12.5%，2020 年至少為 20% 
 調高各類再生能源固定收購費率：調升太陽光

電、生質能、地熱之固定收購費率 
 對再生能源發電廠運營商與電網運營商的法律

地位進行修訂 
 放寬附加費減免標準：能源密集型用戶可享附加

費減免，鐵路因被視為環保交通工具，亦在豁免

清單中 

固定

收購

制度

調整

期 

EEG 
(2009) 

 設定中長期再生能源發展目標：2020 年再生能源

佔電力消費提高至 35%、2030 年佔電力消費達

50%、2040 年達 65%、2050 年達 80% 
 調整各類再生能源固定收購費率：為風能提供了

更高的固定收購費率，以及其他刺激陸域及離岸

風力發展之措施(如:提前商轉之獎勵金)，調升費

率之技術類別還包括水力、生質能、地熱；太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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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案名稱 

(年份) 
重要變革說明 

光電費率則調降，但新實施太陽光電自發自用獎

勵措施 

EEG 
(2012) 

 設定中長期再生能源發展目標：2020 年再生能源

佔電力消費達 35%、2030 年佔電力消費達 50%、

2040 年達 65%、2050 年達 80% 
 調整再生能源補貼費率下修機制，並鼓勵再生能

源電廠營運商自行銷售電力(適用市場溢價制度) 

財政

補貼

機制

轉型

期 

EEG 2.0 
(2014) 

 將中長期再生能源發展目標調整為彈性區間：

2025 年再生能源佔電力消費 40-45%、2035 年佔

電力消費 55-65%、2050 年佔電力消費最低 80% 
 調整離岸風力發展目標：下修裝置容量目標，

2020 年達 6.5GW，2030 年達 15GW 
 再生能源營銷義務：強制要求再生能源電廠營運

商有自行銷售能源之義務 
 規劃逐步導入競標制度：再生能源財務補貼將逐

步導向透過拍賣競標之程序取得，依不同再生能

源技術有不同的競標機制，小型再生能源設施仍

適用 FIT 
 再生能源補貼採取市場溢價(Market Premium)

機制：補貼金額將隨電力市場批發價格而浮動，

由系統營運商支付市場價值與參考價值間之差

額做為補貼；此外，當批發市場價格達連續 6 個

小時以上為負價格時，不予支付補貼 
 導入部署走廊：針對發展成熟的再生能源技術類

別，設定每年度的裝置容量開發上、下限 
 附加費減免標準調整：縮減原先給予部份能源密

集產業的再生能源附加費減免，再生能源自發自

用者亦須負擔部分附加費 

EEG 
(2016) 

 建立通用性拍賣規則以及離岸風力的過渡性競

標制度：在 2015 年以地面型太陽光電為試驗進

行競標後，此次修法建立陸域風力與太陽光電之

通用性拍賣規則，並於 2017 年正式實施；在離岸

風力部分，該過渡性競標制度將於 2021 年後實

施，廠商將透過競標取得特定風場的開發權利。

2021-2024 年間，每年兩次提供有限的裝置量競

標 
 跨國競標試驗計畫：在特定條件下(如:電網連

結)，每年裝置量 5%可開放給其他歐洲國家再生

能源裝置參與競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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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案名稱 

(年份) 
重要變革說明 

 電價佔企業本身毛附加價值(Gross Value Added)
的 17%以上時，企業才享有附加費減免優惠 

EEG 3.0 
(2017) 

 限制再生能源擴建場域：依據電網擴建容量來決

定再生能源新增裝設量 
 開放跨國競標：每年開放總新設裝置容量的

5%(300MW)給歐盟會員國競標，除了太陽光電，

也增加了陸域風力，相關條例修訂已經在 2017
年 6 月中旬完成 

資料來源：[5]-[9]；本研究整理  
 

 
資料來源：[10]；本研究整理  

圖 7、德國太陽光電與風力裝置量成長趨勢與再生能源法修訂歷程 

(二) 新再生能源法(EEG 2017)與過往版本之差異 

再生能源發展迄今已不再是利基新興技術，它們已經發展成熟，

並且在市場上越來越具備生存競爭能力；同時，隨著預測技術的精進，

能源市場對於再生能源的控制及掌握程度增加，更有利於提升再生能

源的發電成本效益。爰此，德國新再生能源法(EEG 2017)基於以下三

個指導原則進行修訂： 

1. 維持再生能源於部署走廊範圍內穩定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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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將實施再生能源法案的總體成本降至最低； 

3. 為所有拍賣市場參與者創造一個公平的競爭環境。 

與過往版本相較，新再生能源法(EEG 2017)在以下面向進行精進

與變革[8]： 

1. 延續 EEG 2014 之變革，健全拍賣競標制度以促進再生能源

發展：自 2014 年的修法確立將由固定收購制度逐步轉為拍賣

競標制度後，德國以不論在技術及市場皆發展成熟的太陽能

為試驗對象，自 2015 年透過地面型太陽光電招標計畫進行競

標機制設計，2016 年則與丹麥試驗跨國競標太陽能建置計畫，

汲取相關經驗後再針對不同再生能源技術制定競標規則。德

國導向拍賣競標制度的主要用意為透過市場競爭，有效控制

成本效益及再生能源擴張速度的方式，持續促進再生能源發

展。新再生能源法(EEG 2017)提供了德國再生能源公開招標

的基礎，依據德國聯邦網路局所公布之資訊，2017 年辦理的

全國性公開招標項目及時間如表 2 所示。 

表 2、2017 年德國再生能源公開招標時程表 
投標截止時間 再生能源技術類別 招標量 

2017 年 2 月 1 日 太陽能 200 MW 

2017 年 4 月 1 日 離岸風力 1,550 MW 

2017 年 5 月 1 日 陸域風力 800 MW 

2017 年 6 月 1 日 太陽能 200 MW 

2017 年 8 月 1 日 陸域風力 1,000 MW 

2017 年 9 月 1 日 生質能 122,446 kW 

2017 年 10 月 1 日 太陽能 200 MW 

2017 年 11 月 1 日 陸域風力 1,000 MW 

資料來源：[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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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使再生能源擴張與電網基礎設施佈建同步發展：再生能源的

不斷增長正為電網帶來相當大且急迫的挑戰，為確保再生能

源電力能經由層層輸配送達終端用戶，兩者的擴張速度必須

取得平衡。因此，新再生能源法(EEG 2017)限制了德國北部某

些已產生電力壅塞現象地區的陸域風力之佈建，也基於「可

連接負載(connectible loads)」導入相關市場機制，以因應再生

能源電力生產量過大必須削減輸出之情形。 

3. 離岸風力法(WindSeeG)：離岸風力法於 2017 年元旦正式生

效，並為新再生能源法(EEG 2017)的一部分，該法規定，離岸

風力發電設施的資助也必須透過競爭性拍賣來取得。此外，

該法也確保場址規劃、區域規劃、設施許可批准、電網連接、

以及再生能源法的財政補貼等若干繁複的申請程序得以順利

銜接。制度的完善將有利於離岸風力建置成本更具效益。德

國現階段離岸風力發展目標是在 2021 年至 2030 年間，將裝

設容量提高到 15GW。 

4. 促進分散式電力供應發展：近年來區域電網、微型電網的興

起，讓「房東對租戶(landlord-to-tenant)」的電力供應概念變得

更具可行性，未來社區或住宅大廈的電力，將可能透過熱電

聯產機組或屋頂型太陽光電系統供應給該建物的終端消費者

(特別是租戶)。此種電力供應形式最大的好處是得以省下向電

力公司購電時，電費中所包含的基礎設施使用費(如:電網費、

電網附加費，電力稅等)。為了使「房東對租戶」的電力供應

模式更具商業吸引力，聯邦經濟及能源部(BMWi)正在研擬相

關立法。 

5. 經由廣泛的諮詢過程進行修訂：由於再生能源補貼機制的大

改革攸關多方利害關係者，德國經濟及能源部在研擬修訂草

案過程中，發布法案修訂的「關鍵議題文件」，其中列出拍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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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標制度的細節，並解釋其如何被納入再生能源法草案中。

此外，該文件也提出了維護利害相關者多樣性的建議性措施，

像是為陸域風力發電設備的拍賣提供資金。德國經濟及能源

部在 2015 年底展開為期兩個月的公開意見徵詢，收到來自邦

政府、商業協會、公司企業等共計 177 項意見，然後由經濟

及能源部進行相關評估。去(2016)年 4 月，德國經濟及能源部

發起了聯邦政府及各邦政府的聽證會，徵詢新再生能源法修

訂草案之意見，該年 6 月聯邦政府和邦政府達成全面協議後

提交聯邦議院，並在 7 月通過修正案。 

四、 結語 

德國再生能源法(EEG)歷經「固定收購制度擴張(2000-2009)」、「固

定收購制度調整(2009-2014)」、「財政補貼機制轉型(2014-2017)」時期，

2017 年 1 月 1 日正式實施的再生能源法(EEG 2017)，建立更明確的

再生能源拍賣競標制度，並在電網壅塞地區之發展限制、跨國參與競

標方式提出進一步的配套措施。 

此外，關於德國將年度開發容量上限與競標制度結合，以取代過

往的固定收購價格制度，係有其實務與經濟層面之考量。在實務層面，

設置開發上限係考量平衡再生能源部署與電網基礎設施擴建之開發

速度；在經濟層面，則係考量因支持發展再生能源而產生的龐大費用，

隨著再生能源技術快速精進與成本快速下降，應透過公平競爭機制之

導入，使得再生能源的補貼方式更具經濟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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